
政策导航

有序有力有效地推进“小金库”治理工作

财政部部长  ★谢旭人★

党中央、国务院对“小金库”治理工作非常重视。日

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

“小金库”治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财政部

门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认真抓好“小金

库”治理工作，确保此项工作取得实效。

一、充分认识“小金库”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小金库”治理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

体体现，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财税体制等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

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

举措。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加深、外部经济环

境依然严峻的形势下，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具有

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小金库”治理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小金库”是指违反法律

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

账簿的各项资金（含有价证券）及其形成的资产。“小金

库”的存在，不仅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扰乱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造成国家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

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扭曲了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

置，削弱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影响了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因此，必须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出

发，从全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的大局出发，进一步提高对“小金库”治理工作的认识。

——“小金库”治理是实现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

加强作风建设的必然要求。“小金库”的存在，已成为铺

张浪费、奢靡享受、违法乱纪的重要资金来源，诱发和滋

生了一系列的腐败现象，严重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妨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危害党和

国家的建设事业。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坚决查

处和纠正各种形式的“小金库”，是按照“标本兼治、重在

治本”要求，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重大举措。面对当前国

内经济发展困难增多、企业效益下降、就业压力加大的

形势，我们要把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与进一步加

强作风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把有限的资金与资源用在

应对危机最关键的地方，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小金库”治理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财税体制等

改革的必然要求。“小金库”问题的存在与蔓延，从某种程

度上讲与现行收入分配制度、财税体制等改革正在推进，

管理不到位有关系。要通过专项治理，全面研究分析现行

制度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漏洞，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加以健全和完善，进一步深化财政、金融、国有资本运营

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财务、会计和资金管理，规范

收入分配秩序，逐步建立健全防治“小金库”的长效机制。

二、有序有力有效地推进“小金库”治理工作

全面完成“小金库”治理工作任务，必须按照有序、有

力、有效的要求，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要严格遵循时间

要求，切实保证步调一致。要依据实际，采取得力措施，

把握关键环节，突破重点问题，工作深入细致。坚决查处

和纠正各种形式的“小金库”，建立和完善防治“小金库”

的长效机制。衡量“小金库”治理是否收到实效，关键看

自查自纠是否真实全面暴露问题，重点检查是否认真查

处典型案例，整改落实是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对此，应

该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准确理解治理范围。《意见》将2009年专项治理

的范围限定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主要考虑到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拥有的行政权力、国有资源、财政资金比

较集中，监督管理不力，就有可能产生“小金库”问题。所

以 ，应该先行一步，做出表率，积累经验。

二要科学把握工作重点。“小金库”治理工作的核心环

节是自查自纠与重点检查。自查面必须达到 100% ，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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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检查面不低于纳入自查范围单位总数的5%，重点领域、

重点部门、重点单位检查面不低于 20%。这样规定，—方

面是要充分发挥部门和单位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

鼓励自查、支持自查、依靠自查，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另

一方面就是要突出重点，抓住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

单位。就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而言，事业单位是重点；就

财政补助和经费自理事业单位而言，财政补助特别是全

额拨款事业单位是重点；就重点检查对象而言，有执收

执罚权、教育卫生、机构改革以及培训中心、出版社、报

社、杂志社等单位是重点。希望各地区、各部门依据实际

情况，认真分析和科学把握治理工作的重点，突出地区、

部门或行业的特点，因地制宜有特色地开展治理工作。

三要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这次“小金库”治理在政

策上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鼓励自查自纠。凡自查自纠

的问题实施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或处罚的政策。各部

门、各单位对其所属单位进行的内部检查，视同单位自

查，其目的也是为了尽量把问题解决在自查自纠阶段。二

是严惩顶风违纪。对于《意见》下发后继续设立“小金库”

的，要先免去有关领导的职务，再根据党纪政纪的处分规

定严肃追究责任。三是鼓励举报。对举报有功人员，根据

查出并已入库的税款或收缴财政的“小金库”资金数额，

给予3%—5% 的奖励，奖金最高额为 10万元。希望各地

区、各部门高度重视和运用这些政策手段，充分发挥政策

引导作用，确保“小金库”治理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四要始终坚持整体推进。这次治理工作，要与规范津

补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银行账户管理等专项工

作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各部门可以结合各自的实际情

况和工作特点，本着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的原则，更好

地整合治理内容、整合检查力量、发挥综合效应，节约成

本，提高效率。

五要切实强化源头治理。在“小金库”治理过程中，一

方面要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要针对检查发现的新情况和

新问题，及时制定有关制度法规，完善管理，强化制约。

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改革创新。要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

逐步深化财税、金融、国有资本运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

创新机制和体制，加快建立并完善长效机制，在源头上

防止并杜绝“小金库”问题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更加注

重日常监管，不断加大对“小金库”的日常治理力度。

三、切实加强对“小金库”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和国

务院的要求，遵循分级负责、分口把关的原则，统筹安排、

精心组织，认真做好“小金库”治理工作。

首先，要健全组织机构。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和领导

小组办公室，负责全国“小金库”治理的组织协调和具体

落实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统一要求，认真抓好组

织落实工作，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分管领导亲自挂帅，主

要部门领导全程参与。要抓紧采取措施，确保机构到位、

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尽快组建成立治理工作领导机构和

日常工作机构，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检查队伍。这里需要特

别强调的是，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要

对自查自纠情况负责，自查自纠总结报告及报表要由单位

主要领导签名确认，其目的就是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其次，要完善协调机制。“小金库”治理工作的领导机

构及日常工作机构要主动加强同各部门、各成员单位及

下级党委、政府的沟通和联系，及时研究明确治理的有

关政策规定和工作要求，加强对方案制定、自查自纠、重

点检查、案件移送、宣传报道、信息沟通等工作的督促指

导和组织协调，建立起分工明确、配合有力、资源共享、

运转顺畅的治理工作协调机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

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有关纪律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对有关责任人员及时作出

处理；各级财政、审计部门要搞好重点检查工作的组织

实施和违反财经法律法规问题的处理处罚工作；各级宣

传部门要协调有关新闻单位做好宣传工作；各级公安机

关要做好涉及“小金库”有关经济犯罪的侦查处理工作；

各级税务部门要做好涉税问题的查处工作；各级人民银

行和银行业监管部门要协调商业银行对专项治理工作给

予支持配合，对专项治理中涉及的账户查询、资金冻结和

划转等事宜，依法及时办理。特别是对“小金库”举报线

索的核查取证工作，有关金融机构要积极配合。

第三，要广泛宣传发动。要及时宣传、释疑解惑，使广

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及时了解专项治理的重要意义、

工作部署、政策要求和工作进展，在全社会营造出关注

和支持“小金库”治理的良好氛围。要通过各大媒体及时

向社会发布通告，公布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和保障奖励

措施，搜寻问题线索，提高检查效率。要注重提高治理

工作的透明度，采取召开会议、新闻发布及工作简报等形

式，及时向社会公布专项治理进展情况及实际效果。要

加大对典型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重点检查中发现

的一些影响较大、情节严重的重大案件，一定要严肃处

理，增强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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